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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開課暨排課辦法 

 

115.04.29 114學年度第 5次教務會議通過 

115.05.19 114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章  學士班暨研究所（不含碩士在職專班） 

第 1 條    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各教學單位辦理開課、排課等相關事項有所依

循，特訂定「佛光大學開課暨排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各院、系、學位學程、所開課鐘點數計算原則如下： 

一、學士班開課鐘點數： 

（一）學系(學位學程)每學年開課鐘點數： 

1.除院跨領域學程以外之必修課開課鐘點數以其學分數為原則。 

2.院跨領域學程開課鐘點數以 30鐘點為原則，得依各學院學生人數換

算班級數並以每班 60人為原則開班。 

3.專業選修學程選修課開課鐘點數，以該學程總學分數乘以人數倍率為

原則，其計算方式如下表： 

大一人數 基本倍率 大一註冊率 倍數 

15人以下 1.2倍 不外加 1.2倍 

16-30人 1.22倍 不外加 1.22倍 

31-45人 1.24倍 

1.註冊率達七成+0.1倍 

2.註冊率達八成+0.2倍 

3.註冊率達九成+0.5倍 

1.34/1.44/1.74 

46-60人 1.26倍 1.36/1.46/1.76 

61-75人 1.28倍 1.38/1.48/1.78 

76-90人 1.30倍 1.40/1.50/1.80 

90人以上 1.32倍 1.42/1.52/1.82 

4.新生未確定入學前，其開課鐘點數以前一級學生數預估，每級入學學

生確定開課鐘點數，以大二在學學生數為基準(校庫)。核定後即為每

系級四學年的開課鐘點數。 

（二）通識教育學程：除語文能力課群、共同教育課群及體育運動課群必修課程

以實際修課人數換算班級數外，其餘各課群每學期開課鐘點數以應修習

學分數七倍為限。 

二、碩、博士班開課鐘點數： 

（一）碩士班：未分組（班）之院系所，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以畢業應修學分

數加 10鐘點為原則；學籍分組（班）或中英文分組（班）之院系所，

每組（班）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最高以 35鐘點為原則；若分組之招生

核定名額達 30人（含）以上，再加 10鐘點；若分組畢業應修學分數高

於 35學分，則以畢業應修學分數計算；招生分組之院系所，以畢業應

修學分數加 20鐘點為原則。 

（二）博士班：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12鐘點為原則。 

（三）新設碩、博士班逐學年開課鐘點數： 



1.新設各學系碩、博士班第一學年開課學分數依前項開課總鐘點數乘 2/3

計算，第二學年起依前項總鐘點數開課為原則。 

2.若無新生註冊僅二年級以上學生選課時，當學年度開課鐘點數依前述

開課總鐘點數乘 1/3計算。 

(四)碩、博士班開課鐘點數一次核定一學年。 

三、各院、系、學位學程開課若有下列特殊需求，而超過核定之開課鐘點數者，

另以專案處理︰ 

（一）實作課、實驗課、設計課等須開設小班之課程。 

（二）須開設低學分高鐘點之課程。 

（三）因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開設考證照應修科目，如臨床

心理師、社會工作師等。 

四、開課鐘點數以不互相流用為原則。 

五、學士班各類學程及碩士班、博士班列在「課程規劃表」的選修課程數，以不

超過選修學分數的 2倍為原則。若為因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

定開設考證照相關科目，則以 2.5倍為原則。 

六、暑修課程開課依據本校「暑期開班授課辦法」規定辦理。 

第 3 條   為提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與精進教學成效，各開課單位可另行規劃多元課程，

其類別及相關規定如下： 

一、微學分課程： 

（一）係指學分計算以授課時數 18小時配當 1學分之比例為準，由開課單位發

給非整數（如 2小時=0.1學分、4小時=0.2學分…）學分之課程。 

（二）微學分課程需建置在課程架構，但無須在課程網開課；單一學程或課群中

微學分課程以 3學分為上限，採累積時數之方式，由開課單位抵認學分或給

予成績。學分彈性課程可涵蓋經開課單位認可之學習活動（如臨時性課程、

演講、實作、工作坊、校外場域教學、或學生自主學習活動等），惟仍須按

18小時對 1學分之比例計算學分。 

二、跨領域共授課程：係指透過兩位（含）以上不同開課單位教師之合作，設計跨

領域的整合性與創新課程內容，共同開設且共同參與授課。 

三、講座課程：係指教學單位為表現該單位之特色，邀請校內外在學術上或專業領

域上有傑出貢獻或聲望卓著之學者、專家分別作短期專題講授之課程。 

四、磨課師課程：係指運用影片、動畫、投影片、文字、聲音、圖片、照片等數位

媒介以傳遞教學內容之網路課程，由本校教師製作符合課程主題的單元教學

影片，以數位媒體進行線上討論與測驗之課程。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另訂之。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關於課程申請及開設規定，另訂定「多元課程

實施要點」規範之。 

第 4 條    課程與學分相關規定 

一、凡自籌經費或政府相關補助經費所開設之課程開課鐘點數不列入本辦法第 2

條各班當學年度開課鐘點數，開設課程經系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逕

送各所屬學院及教務處辦理，其授課教師資格仍應依本校評審作業辦理。 



二、學士班各學程之必、選修科目，如新增（應備齊課程大綱）、刪除、調整學分

數等異動，須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學生因故無法照原訂必修科目選

讀，而致影響畢業者，得經系課程委員會審核後以其他科目相當之課程替

代。課程大綱若需修正，應經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審議後修正。 

三、碩、博士班之必修科目如新增（應備齊課程大綱）、刪除、調整學分數等異動

須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選修科目之異動，如新增（應備齊課程大

綱）、刪除、調整學分數等，經系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檢附會議記錄、

課程異動申請表及修正後之課程架構表逕送各所屬學院及教務處備查。課程

大綱若需修正，應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審議後修正。 

四、訂定（修訂）課程架構之畢業學分數，須經各級（系、院、校）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實施。 

五、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通識教育課程之相關規定由通識教育委員會另訂之；院、系、所、學

位學程課程相關規定由各級課程委員會另訂之。 

（二）各院、系、所、學位學程開設之學程，應檢討是否符合院、系、所、

學位學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及專業能力指標及其他要項（院、系、

所、學位學程發展特色、教育理念等）。 

（三）各院、系、所、學位學程規劃之各類學程，其規定學分數，應依本校

「學程實施辦法」之規定辦理。 

（四）各學系(學位學程)於建置課程架構時，即應完成當學年度入學新生 4

年開課規劃表，且須明確規劃開課年級及學期，並以維持 4年不變動

為原則，若有特殊情況需異動課程或開課學期時，必修科目須提案至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經審議通過後方可異動；選修科目授權各開課單

位課程委員會調整前後一學期開課時序，課程規劃表所列選修科目以

不超過選修學分數 2倍為原則；在不增加開課成本的原則下，因特殊

學生需求，經各級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得酌予增加，惟新增之選修

科目以不超過五門為原則。 

（五）已核定之課程架構，除為減輕學生修課負擔之修正外，不宜回溯修

改。 

六、每門課程之每週上課時數，應與學分數相同，但實驗、實作、實務及微學分

課程不在此限；實習課程時數依本校「學生實習辦法」之規定，每 1學分實

習時間應達 60小時以上至多 80小時，與國家證照考試相關之實習，依國家

考試規定者，不在此限。 

若有特殊情形無法依前述規定實施時，由課程安排單位以專簽送教務處

辦理。 

七、各院、系、所、學位學程應通知開課教師在課程初選前，於本校系統完成

「教學計畫表」上傳，供學生在選課時參考。 

第 5 條    開課人數相關規定 

一、必修課程不受開課人數限制。 

二、選修課程最低開課人數，學士班至少 15人、碩士班至少 3人、博士班至少 2



人為原則。選修課程未達最低開課人數規定時，開課單位得專簽簽准調降該

課程最低開課人數。 

三、選課人數依據課程屬性、空間因素及開課需求，學系(學位學程)自行訂定各

課程選課人數上限，並於選課系統中設定。 

四、加退選結束後，若選課人數不足基本開課人數時，系統將直接刪除課程，不

得開課；若有特殊情形，須以專案簽請校長同意後開課；同意續開之課程，

除必修課或作為畢業門檻之課程外，皆不計入超支鐘點數。 

第 6 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日授課時數最多以六個小時為限。連續排課不得超過四小

時；惟因應課程需要而辦理之校外場域教學或校外教學不在此限。 

第 7 條    每門課程之上課時數，應與鐘點數相同，若有下列授課情形者，其鐘點數採

計方式：（其他規定依據本校「教師授課鐘點費核計辦法」辦理） 

一、校外實作課程：其課程之實施若由教師在實作現場全程指導學生者，其鐘點

數依課程學分數等比例計算。 

二、校內實作、實務及實驗課程：其課程之實施若由教師親自負責，則鐘點按實

際上課時數折半計算為原則。 

三、職場見習課程：係指以整體系統性規劃協助學生了解職場概況、各種職場體

驗型態之課程(例如由業師帶領活動、安排企業參訪交流等)。其課程之實施

若由教師全程帶領者，其鐘點數依課程學分數等比例計算；若為學生至職場

體驗，任課教師不定期訪視者，則鐘點按實際上課時數折半計算為原則。 

四、實習課程：鐘點數計算方式依本校「學生實習辦法」之規定辦理。 

五、微學分課程：鐘點數不列入教師基本授課鐘點，依實際授課時數另支給鐘點

費，所需經費以相關計畫支應為原則。 

六、共授課程：所有授課教師上課時數，計入教師每週授課時數。 

七、磨課師課程：教材錄製鐘點費，依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之規定辦理。 

八、遠距教學課程：鐘點數計算依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之規定辦理。 

各院、系、所、學位學程開設課程學分數與鐘點數不一致者（除實驗、實

習、講座、體育及通識基本學門外），每學期合計最多不得超過 6個鐘點。 

第 8 條    日間學制排課以星期一至星期五白天為原則，授課地點以校區為原則，惟需

校外教學者不在此限。實施校外教學時，應依本校「校外教學實施辦法」規定辦

理。 

各學制單一年級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節，同一門課不得連續授課 4節以

上，不得以短期密集完成整學期課程之方式授課。但實務操作或具特殊性質課程

者，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第 9 條    專任教師除課程安排外，每週應另規劃晤談及課程輔導時間（office hour）

四小時（含）以上，輔導地點除填列於「教學計畫表」外，並將課程及輔導時間

表置放於教師研究室門口，以利學生請益。輔導時間表請各院、系、所、學位學

程彙整公告於院、系、所、學位學程辦公室並送教務處備查。 

第 10條    排課相關規定 



一、專任教師課程安排，每週至少排課三天（含星期六及星期日碩士在職專班課

程），三天之課程安排應包含星期一或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兼任本校行

政或學術一、二級主管者，不在此限。情況特殊者，須專案申請之。 

二、星期三第五、六節為導師時間，不可安排課程。 

三、星期二下午及星期三下午，擔任二級主管以上（含）教師不排課。 

四、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分配有固定預排教室，所有課程請安排在預排教

室，未安排課程之時段，教務處可另安排使用。合開課程需要大教室，或有

其他特別需求之課程，請先向教務處申請。 

五、通識教育基本能力課群及各學系(學位學程)之學程必修科目上課時段應固

定。 

六、跨院、系、所、學位學程開課時，請合開院、系、所、學位學程主任蓋章確

認。 

七、每學期課程經排定並公告後，有調整上課時間或變更課程公告資料之必要

者，須填製「課程異動表」；課程初選後若異動上課時間，另須檢附選課學生

簽名同意表，經系、學位學程、所、院級主管及教務長同意後變更之；另為

維課程正常進行，教務處可依需要進行課程抽點，未依正常時間及方式進行

課程者，將請學系瞭解及說明。 

八、若兼任教師授課之課程為實習或實作課（只輔導但未實際上課），其上課節次

避免安排於夜間。 

第二章  碩士在職專班 

第 11條    碩士在職專班每學年開課總鐘點數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10鐘點為原則；招生

分組之系所，以畢業應修學分數加 20鐘點為原則。 

第 12條    碩士在職專班與一般碩士班課程之開設，不得以併、附班方式上課。 

第 13條    在職專班上課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星期六及星期日為原則，授課地

點以校區為限。 

第 14條    本章無特別規定者准用本辦法第一章各條之規定。 

第 15條   本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1款所列學士班開課鐘點數計算規則，自 114學年度起

適用。 

第 16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佛光大學開課暨排課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4 條    課程與學分相關規定 

一、凡自籌經費或政府相

關補助經費所開設之

課程開課鐘點數不列

入本辦法第 2條各班

當學年度開課鐘點

數，開設課程經系級

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後，逕送各所屬學

院及教務處辦理，其

授課教師資格仍應依

本校評審作業辦理。 

二、學士班各學程之必、

選修科目，如新增

（應備齊課程大綱）、

刪除、調整學分數等

異動，須經各級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學

生因故無法照原訂必

修科目選讀，而致影

響畢業者，得經系課

程委員會審核後以其

他科目相當之課程替

代。課程大綱若需修

正，應經開課單位課

程委員會審議後修

正。 

三、碩、博士班之必修科

目如新增（應備齊課

程大綱）、刪除、調整

學分數等異動須經各

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選修科目之異

動，如新增（應備齊

第 4 條    課程與學分相關規定 

一、凡自籌經費或政府相

關補助經費所開設之

課程開課鐘點數不列

入本辦法第 2條各班

當學年度開課鐘點

數，開設課程經系級

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後，逕送各所屬學

院及教務處辦理，其

授課教師資格仍應依

本校評審作業辦理。 

二、學士班各學程之必、

選修科目，如新增

（應備齊課程大綱）、

刪除、調整學分數等

異動，須經各級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學

生因故無法照原訂必

修科目選讀，而致影

響畢業者，得經系課

程委員會審核後以其

他科目相當之課程替

代。課程大綱若需修

正，應經開課單位課

程委員會審議後修

正。 

三、碩、博士班之必修科

目如新增（應備齊課

程大綱）、刪除、調整

學分數等異動須經各

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選修科目之異

動，如新增（應備齊

為兼顧特殊學生

修課需求，修正

本條文第 5 款第

(四)目，新增因

特殊學生需求，

得酌予增加選修

科目，但不增加

開課成本。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課程大綱）、刪除、調

整學分數等，經系級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檢附會議記錄、

課程異動申請表及修

正後之課程架構表逕

送各所屬學院及教務

處備查。課程大綱若

需修正，應開課單位

課程委員會審議後修

正。 

四、訂定（修訂）課程架構

之畢業學分數，須經各

級（系、院、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五、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通識教育課程之

相關規定由通識教

育委員會另訂之；

院、系、所、學位

學程課程相關規定

由各級課程委員會

另訂之。 

（二）各院、系、所、

學位學程開設之學

程，應檢討是否符

合院、系、所、學

位學程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及專業能

力指標及其他要項

（院、系、所、學

位學程發展特色、

教育理念等）。 

（三）各院、系、所、

學位學程規劃之各

類學程，其規定學

分數，應依本校

「學程實施辦法」

課程大綱）、刪除、調

整學分數等，經系級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檢附會議記錄、

課程異動申請表及修

正後之課程架構表逕

送各所屬學院及教務

處備查。課程大綱若

需修正，應開課單位

課程委員會審議後修

正。 

四、訂定（修訂）課程架構

之畢業學分數，須經各

級（系、院、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五、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通識教育課程之

相關規定由通識教

育委員會另訂之；

院、系、所、學位

學程課程相關規定

由各級課程委員會

另訂之。 

（二）各院、系、所、

學位學程開設之學

程，應檢討是否符

合院、系、所、學

位學程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及專業能

力指標及其他要項

（院、系、所、學

位學程發展特色、

教育理念等）。 

（三）各院、系、所、

學位學程規劃之各

類學程，其規定學

分數，應依本校

「學程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之規定辦理。 

（四）各學系(學位學

程)於建置課程架構

時，即應完成當學

年度入學新生 4年

開課規劃表，且須

明確規劃開課年級

及學期，並以維持

4年不變動為原

則，若有特殊情況

需異動課程或開課

學期時，必修科目

須提案至校課程委

員會審議，經審議

通過後方可異動；

選修科目授權各開

課單位課程委員會

調整前後一學期開

課時序，課程規劃

表所列選修科目以

不超過選修學分數

2倍為原則；在不

增加開課成本的原

則下，因特殊學生

需求，經各級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後，

得酌予增加，惟新

增之選修科目以不

超過五門為原則。

（五）已核定之課

程架構，除為減輕

學生修課負擔之修

正外，不宜回溯修

改。 

六、每門課程之每週上課時

數，應與學分數相同，

但實驗、實作、實務及

微學分課程不在此限；

實習課程時數依本校

之規定辦理。 

（四）各學系(學位學

程)於建置課程架構

時，即應完成當學

年度入學新生 4年

開課規劃表，且須

明確規劃開課年級

及學期，並以維持

4年不變動為原

則，若有特殊情況

需異動課程或開課

學期時，必修科目

須提案至校課程委

員會審議，經審議

通過後方可異動；

選修科目授權各開

課單位課程委員會

調整前後一學期開

課時序，課程規劃

表所列選修科目以

不超過選修學分數

2倍為原則。 

（五）已核定之課程架

構，除為減輕學生

修課負擔之修正

外，不宜回溯修

改。 

六、每門課程之每週上課時

數，應與學分數相同，

但實驗、實作、實務及

微學分課程不在此限；

實習課程時數依本校

「學生實習辦法」之規

定，每 1學分實習時間

應達 60小時以上至多 80

小時，與國家證照考試

相關之實習，依國家考

試規定者，不在此限。 

若有特殊情形無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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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辦法」之規

定，每 1學分實習時間

應達 60小時以上至多 80

小時，與國家證照考試

相關之實習，依國家考

試規定者，不在此限。 

若有特殊情形無法依

前述規定實施時，由課

程安排單位以專簽送教

務處辦理。 

七、各院、系、所、學位學程應

通知開課教師在課程初選

前，於本校系統完成「教學

計畫表」上傳，供學生在選

課時參考。 

前述規定實施時，由課

程安排單位以專簽送教

務處辦理。 

七、各院、系、所、學位學程應

通知開課教師在課程初選

前，於本校系統完成「教學

計畫表」上傳，供學生在選

課時參考。 

 


